附件三
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材料
一、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表
	企业名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所属行业
	
	主营业务
	

	企业负责人
	
	联系电话
	

	技术中心负责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传真
	
	电子邮件
	

	企业网址
	
	报告年度
	

	序号
	定量数据名称
	单位
	数据值

	1
	企业营业收入总额
	万元
	

	2
	企业利润总额
	万元
	

	●3
	企业产品销售收入总额
	万元
	

	●4
	（T-1）年企业产品销售收入总额
	万元
	

	●5
	企业产品销售利润总额
	万元
	

	6
	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
	万元
	

	7
	其中：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额
	万元
	

	7
	（T-1）年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
	万元
	

	8
	企业全部科技项目数
	项
	

	
	其中：研发周期三年及以上的项目数
	项
	

	
	其中：对外合作项目数
	项
	

	●9
	新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10
	新产品销售利润
	万元
	

	11
	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
	万元
	

	●12
	企业自有品牌产品与技术出口创汇额
	万美元
	

	13
	企业职工总数
	人
	

	14
	企业全体职工年收入总额
	万元
	

	15
	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数
	人
	

	
	其中：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
	人
	

	16
	技术中心职工人数
	人
	

	17
	技术中心人员培训费
	万元
	

	18
	技术中心全体职工年收入总额
	万元
	

	●19
	技术中心省级以上专家人数
	人
	

	20
	技术中心硕士学位以上人数
	人
	

	21
	来技术中心从事研发工作的外部专家人数
	人月
	

	22
	技术中心在海外设立开发设计机构数
	个
	

	23
	技术中心在其他组织合办开发机构数
	个
	

	24
	通过省级以上组织认证实验室数
	个
	

	●25
	完成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开发项目数
	项
	

	26
	企业拥有的全部有效发明专利数
	项
	

	27
	当年被受理的专利申请数
	项
	

	
	其中：被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数
	项
	

	●28
	最近三年主持和参加制定的国际、国家、行业标准数
	项
	

	●29
	企业获得的国家和省驰名商标数
	个
	

	
	其中：获得的国家驰名商标数
	个
	

	●30
	企业获得的国家和省名牌产品数
	个
	

	
	其中：获得的国家名牌产品数
	个
	

	31
	获国家和省科技进步奖项目数
	项
	

	
	其中：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项目数
	项
	


注：建筑施工企业第3、4、5、9、10、12、19、25、28、29、30项填报为：3、企业工程结算收入总额；4、（T-1）年企业工程结算收入总额；5、企业工程结算利润总额；9、代表性工程结算收入；10、代表性工程结算利润；12、承包境外工程实现的工程结算收入；19、企业省级以上高级专家及一级注册执业资格人员数；25、完成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开发项目数；28、最近三年主持和参加制定的国际、国家、行业标准、国家级工法数；29、近三年获得的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奖）、詹天佑奖数及省部级建筑行业奖项数。其中获得的国家驰名商标数填报为获得的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奖）、詹天佑奖数；30、获得的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奖）、詹天佑奖数及省部级建筑行业奖项数。
建筑业特色指标解释：
1、工程结算收入：指企业承包工程实现的工程价款结算收入，以及向发包单位收取的除工程价款以外的按规定列作营业收入的各种款项。总部和其下属的分公司、子公司、控股企业（按实际控投权）等应该列入会计合并报表范围的所有企业的结算收入，经按合并报表原则处理后的合并结算收入总额。
核定企业的工程结算收入时，应按企业完成的各类工程结算收入计算，不包括工程以外的其它业务收入（如房地产开发收入）。
2、工程结算利润总额：指企业工程结算收入扣除成本、结算税金及附加后的余额。

3、代表性工程结算收入：指报告期内企业承包的代表性工程实现的工程结算收入，是工程结算收入的一部分，计算口径与工程计算收入一致。
代表性工程：参照《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建市[2007]72号，各专业施工总承包企业承包的代表性工程，且工程质量合格。

4代表性工程结算利润：指报告期内企业承包的代表性工程实现的工程结算利润。
5、承包境外工程实现的结算收入：报告年度企业参与的在其他国家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按照国际惯例管理的工程项目实现的工程结算收入。
6、一级注册执业资格人员：指拥有一级注册建造师、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师、监理工程师、造价工程师、注册城市规划师、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者。如一人拥有多个注册执业资格在同一企业注册，则不可累加计算。若一级注册执业资格人员具有博士学位，或为高级专家，优先计入技术中心高级专家或博士。
7、完成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开发项目数：指企业完成（结题）的新技术项目数、新工艺开发项目数、新材料开发项目数、新设备开发项目数之和。
8、近三年获得国家工法数：指企业在报告年度、报告年度前一年、报告年度前二年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法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已批准尚在有效期内的国家级工法数量。
9、近三年获得的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詹天佑奖项目数：指企业获得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项目、詹天佑奖项目之和。若同一项目同时获得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和詹天佑奖，不可累加计算。
10、近三年获得的省部级建筑行业奖项数：近三年企业获得新技术示范工程、全国绿色创新奖、大禹奖、全国市政金杯优质工程，全国建设工程装饰奖、楚天杯等具有建筑行业重要影响的省部级奖项。
二、需提供的附件及有关材料

1、列入国家统计的企业需提供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情况表（B107－2表）复印件、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项目一览表（B107－1表）复印件。未列入国家统计的企业应参照上述两个表的格式填报后提交。

2、企业经中介机构审计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的复印件。

3、企业集团应将下属企业的B107－2表、B107－1表分别合并后填报，企业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分别进行合并填报。

4、评价指标中需提供的有关材料（证明材料为复印件）主要包括：

(1)、企业的组织机构图、技术中心组织机构图。

(2)、企业技术中心成立文件。

(3)、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明细表、年度资金计划。

(4)、技术中心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共建中心的协议。

(5)、技术中心各项管理制度。

(6)、技术中心信息化实施材料。

(7)、人才激励制度、奖励文件

(8)、企业技术创新或技术中心规划、实施材料。

(9) 通过省级以上新产品、新技术鉴定证书。

(10)、企业省级以上专家的证书或文件。

(11)、企业与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所的合作项目协议

(12)、企业的名牌产品、驰名商标、著名商标证书（建筑企业：获得新技术示范工程、全国绿色创新奖、大禹奖、全国市政金杯优质工程，全国建设工程装饰奖、楚天杯等具有建筑行业重要影响的省部级）。

(13)、主持或参与制定的标准资料。

(14)、有效发明专利证书、专利受理证书。

(15)、国家或省科技进步奖励证书。

(16)、通过省级以上认定的实验室证书。
  附表1  企业科技活动相关费用信息表  （单位：万元）

	费用项目
	金额
	备注

	一、科技活动（日常）内部支出
	
	

	1、人员人工费
	
	

	2、原材料费
	
	

	3、其他费用
	
	

	   其中：（1）
	
	

	        （2）
	
	

	        （3）
	
	

	        （4）
	
	

	        （5）
	
	

	        （6）
	
	

	二、当年形成的用于科技活动的固定资产
	
	

	    其中：（1）仪器和设备
	
	

	三、当年购置科研开发用的专业数据库、开

发软件等无形资产
	
	

	四、当年使用来自政府部门的科技活动资金
	
	

	五、委托外单位开展科技活动的经费支出
	
	

	六、科技活动中的其他相关费用
	
	

	1、科技活动中的折旧费用与长期费用摊销
	
	

	2、科技活动中的无形资产推销
	
	


说明1.上述大部分项目的金额可以从“研发支出”等会计科目或统计局的B107-2中获取；

说明2.企业在科技活动中购建或其他方式获取科研开发用的固定资产，应该填列归集在“当年形成的用于科技活动的固定资产”或“当年使用来自政府部门的科技活动资金”栏目中；为避免重复统计，如果固定资产来源于政府资金，则应该填报在“当年使用来自政府部门的科技活动资金”栏目中、不归集在“当年形成的用于科技活动的固定资产”栏目。

附表2   技术中心内外部专家信息表

	序号
	姓名
	出生

年月
	学历
	工作

单位
	工作

部门
	职称

职务
	技术

领域
	专家

类型
	工作时间（月）
	电话

邮箱
	备注

	
	
	
	
	
	
	
	
	
	
	
	

	
	
	
	
	
	
	
	
	
	
	
	


说明1.专家类型分为：1.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2.国家专项津贴、3.省部有突出贡献的专家、4. 省部专项津贴、5.计划单列市有突出贡献的专家、6.计划单列市专项津贴、7.博士、8.在站博士后、9.其他类型专家。其他类型专家请详细说明并附上相关证明材料。

附表3  科技项目信息表

	序

号
	项目

名称
	项目

来源
	合作

形式
	合作

单位
	成果

形式
	技术

领域
	起始

日期
	完成

时间
	经费内部支出

	
	
	
	
	
	
	
	
	
	

	
	
	
	
	
	
	
	
	
	


说明1.项目来源：1.国家科技项目；2.地方科技项目；3.其他企业委托科技项目；4.本企业自选科技项目；5.来自境外的科技项目；6.其他科技项目。

说明2.项目合作形式（按重要程度选择其中最主要的1项）：1.与境外机构合作开发；2.与境内高校合作开发；3.与境内独立研究机构合作开发；4.与境内注册的外商独资企业合作开发；5.与境内注册的其他企业合作开发；6.独立研究开发；7.委托开发；8.其他。

说明3.项目成果形式（按重要程度选择其中最主要的1-2项）：1.论文或专著； 2.自主研制的新产品原型或样机、样件、样品、配方、新装置； 3.自主开发的新技术或新工艺、新工法； 4.发明专利； 5.实用新型专利； 6.外观设计专利； 7.带有技术、工艺参数的图纸、技术标准、操作规范； 8.基础软件；9.应用软件；10.其他。
说明4.完成时间：如果项目在报告期已经完成，则填写完成或结题时间，如20111105；如果项目在2011年12月31日前没有完成（结题），完成时间则填写预计完成时间，如20120518。

附表4  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信息表

	序号
	发明专利名称
	申请国别
	专利号

	
	
	
	

	
	
	
	


说明1.企业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需提供证书复印件。

附表5  当年被受理的专利申请信息表

	序号
	被受理的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国别
	申请号

	
	
	
	
	

	
	
	
	
	


说明1.专利类型包括外观设计、实用新型、发明专利;

说明2.当年指2011年;

说明3.受理的发明专利需提供受理证书复印件。

附表6  通过国家或省组织认定的实验室/检测中心信息表

	序号
	实验室名称
	认定机关名称
	认定证书号
	是否对外服务及服务收入

	
	
	
	
	

	
	
	
	
	


说明1.需提供认定证书复印件。

附表7  拥有的国家、省驰名商标和中国名牌产品信息表

	序号
	驰名商标和名牌产品名称
	评定机关
	认定时间
	证书或文件号

	
	
	
	
	

	
	
	
	
	


说明1.企业拥有的国家和省驰名商标需提供证书复印件或有效证明材料；

说明2.企业拥有的中国名牌产品需提供证书复印件或有效证明材料。

附表8 　三年内主持和参加制定标准信息表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类型
	标准号
	主持或参与
	颁布年月
	是否现行有效

	
	
	
	
	
	
	

	
	
	
	
	
	
	


说明1.标准类型包括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

说明2.三年内指在2009、2010、2011年三个年度内颁布的标准；

说明3.需提供标准名称和能证明企业作用的资料复印件。

附表9　获国家、省科技奖励信息表
	序号
	奖项名称
	奖励类型
	奖励级别
	获奖时间

	
	
	
	
	

	
	
	
	
	


说明1.奖励类型为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科技进步奖以及省科技进步奖；

说明 2.需要提供获奖证书复印件。

